
天津市东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天津市东丽区财政局
津丽人社局发〔2018〕15号
区人力社保局区财政局关于开展事业单位
违规发放津贴补贴专项督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人事部门、财务部门：

按照《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关于开展事业单位违规发放津贴补贴专项督查工作的通知》（津人社办发〔2018〕86）文件部署要求，为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收入分配秩序，落实市政府督查室《关于对<市政府党组征求意见建议及任务分工>贯彻落实情况开展持续跟踪督查的通知》（津政督〔2018〕5号）关于“针对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较多的情形，加强对事业单位的管理”的要求，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决定对我市各事业单位津贴补贴发放情况进行专项督查。现就在我区各事业单位开展津贴补贴发放情况专项督查有关具体问题通知如下：
一、督查范围

我区各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不列入督查范围）。

二、督查内容

（一）事业单位2016年、2017年工作人员收入情况。

（二）是否存在违规发放津补贴和奖金等问题：

1．是否存在超过核定水平发放绩效工资的情况；
2．是否存在违反规定自行新设项目或继续发放已经明令取

消的津贴补贴的情况；
3．是否存在超过规定标准、范围发放津贴补贴的情况；

4．是否存在违反规定发放加班费、值班费和未休年休假补贴的情况；

5．是否存在超标准缴存住房公积金、补充公积金、按月住房补贴的情况；

6．是否存在以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商业预付卡、实物等形式发放津贴补贴的情况；

7．是否存在借重大活动筹备或者节日庆祝之机，变相向职工普遍发放现金、有价证券或者与活动无关的实物的情况；

8．是否存在违反规定向关联单位（企业）转移好处，再由关联单位（企业）以各种名目给事业单位职工发放津贴补贴的情况；

9．是否存在其他违规情况。

（三）是否存在挪用、坐支应当上缴的财政收入违规发放津贴补贴的情况；是否存在滞留、挪用财政资金，违规调整预算支出方向发放津贴补贴的情况。

三、工作安排

（一）单位全面自查整改阶段（4月至7月）

全区各事业单位要认真核实2016年、2017年工作人员收入情况，对照督查内容全面开展自查。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进行整改，并将自查和整改结果形成报告，按照管理权限上报管部门审核。

各主管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认真组织好所属事业单位自查整改工作，对发现问题的要及时跟踪督导，确保整改落实到位。同时，汇总本部门自查和整改情况，形成自查整改报告。自查整改报告中应包括：组织实施情况、对照督查内容发现的问题、整改落实情况、主要做法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各单位按照2016年、2017年财务账目情况，认真填写《东丽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2016年度、2017年度收入情况统计表》，并由主管部门审核，加盖公章，主管部门领导，各事业单位主要领导签字后于2018年7月30日前与自查报告一同上报区人力社保局、区财政局。
（二）实地督查阶段（8月至9月）

区人力社保局、区财政局将根据各单位上报的自查整改和舆情监控情况，联合对各事业单位自查整改情况进行检查。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也将组成联合督察组，对各单位自查整改情况进行督察，督查单位各区不少于10家。
四、有关问题

（一）对发现问题拒不整改或拖延整改的事业单位，将把违规发放津贴补贴的相关线索移交有关部门，按照《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处分规定》（监察部第31号令）、《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第652号令）、《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第18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27号令）等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二）各事业单位要严格按照事业单位收入分配的相关文件规定，开展自查整改工作。对机制不健全、管理不严格、责任追究不到位等问题要制定整改台账，明确责任人，设定完成时限，确保整改到位。

（三）各单位人事部门、财务部门、各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落实督查责任，通过认真核查，做到情况清、数据准、清查彻底、责任追究到位。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和改进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和财务账户管理，严肃分配纪律，确保督查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附件：东丽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2016年度、2017年度收入情况统计表
   区人力社保局                区财政局            

                      2018年4月23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东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8年4月23日印发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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